
表單編號：QP-T01-04-05 
保存年限：1 年~學生畢業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出國選課抵免學分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全_____頁第_____頁 

學    號 姓    名 學系(研究所) 身份別 出國期間 

  
學系

研究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____學年____學期至 

____學年____學期 

已修及格科目、學分 擬申請抵免本校科目 系所審查意見 

科目中文名稱 
(由系所翻譯) 

原科目名稱 
學

分 科目代碼 
(由課務組填寫) 

學期 
修別

必//選

學

分 

抵免學分審查 

（請逐欄勾選意見並簽章） 

系所

簽章 

 
  

 

   

□同意抵免(計入畢業學分) 

□不准抵免 

□同意但不計入畢業學分（限研究生）

 

   

 

   □同意抵免(計入畢業學分) 

□不准抵免 

□同意但不計入畢業學分（限研究生）

 

   

 

   □同意抵免(計入畢業學分) 

□不准抵免 

□同意但不計入畢業學分（限研究生）

 

   

 

   □同意抵免(計入畢業學分) 

□不准抵免 

□同意但不計入畢業學分（限研究生）

 

   

 

   □同意抵免(計入畢業學分) 

□不准抵免 

□同意但不計入畢業學分（限研究生）

 

   

 

   □同意抵免(計入畢業學分) 

□不准抵免 

□同意但不計入畢業學分（限研究生）

 

學生填妥以上資料後於申請人處簽名，並送交各系所審查後由註冊組核辦。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出國成績不抵免學分切結人簽名：______________ 

核准抵免

學分總數 
_____________學分 

系所承辦人

簽      章
 

系所主管 

簽    章 
 

課 務 組  註  冊  組  教 務 長  

附註：1.所修學分數除博士班、碩士班學生外，一學期不得少於六學分。 

2.學生修課期滿，應取具國外大學所修習之全部科目及學分數之正式成績單或成績證明書，於返國後二個月內提出學分抵

免申請並送註冊組，經審查「同意抵免」之科目登錄於本校成績總表。 

3.所修科目、學分數應否抵免列入畢業最低學分總數內計算，由各系所自行認定。但該學分數之抵免，研究生以不超過畢

業最低學分總數二分之一；學士班以不超過畢業最低學分總數三分之一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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